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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的操作规程

一、申请条件
公积金缴存人在我市范围内购买新建自住商品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二、提取额度
公积金缴存人可提取商品房认购协议签订日期时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住房公积金账户最低需留存10元），提取金额不得超过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规定的首付款比例确定金额，由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将购房人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划转至开发企业监管账户。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金额可与其个人账户余额合并计算该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三、提取材料
1．公积金缴存人与开发企业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
2．开发企业出具的《开发企业承诺书》（附件1）；
3．《委托书》（附件2）；
4．身份证，参与共同购房的配偶提取的还需提供结婚证，参与共同购房的直系亲属提取的还需提供同户户口簿。
四、办理流程
1．公积金缴存人与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开发企业向购房人出具《开发企业承诺书》；
2．公积金缴存人携带商品房认购协议、《开发企业承诺书》等材料至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新建自住商品房购房首付款业务；
3．公积金缴存人现场签订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委托书》；
4．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审核登记，将公积金缴存人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转入《开发企业承诺书》《委托书》上指定的开发企业监管账户，同时向职工出具《住房公积金提取受理回执》（附件3）；
5． 公积金缴存人需于提取公积金后7个工作日内与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网上销售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5个工作日内将备案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发票提交至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由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号、购房发票补录至公积金管理系统，同时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号在商品房网上销售管理系统登记备案。
五、相关要求
1．公积金缴存人与开发企业解除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公积金缴存人应督促开发企业于解除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5个工作日内将公积金缴存人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全额退还至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指定的账户并计入公积金缴存人个人公积金账户内。
2．公积金缴存人与开发企业解除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但未复缴已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的，按骗提套取公积金处理，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将记载其失信记录，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业务的办理，同时责令其全额退回，经责令仍不退回的，列为严重失信行为，将依规向相关管理部门报送失信信息，并向职工所在单位通报其骗提套取行为，同时向住建部门通报开发企业协助职工骗提套取行为。对涉嫌伪造材料提取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将向公安等部门移交问题线索，依法惩治。
附件：1．开发企业承诺书
　2．委托书
　3．公积金提取受理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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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开发企业承诺书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我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支持购房人        （身份证号码：                     ）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业务（商品房认购协议编号：              ），现申请将其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转入以下账户。
监管账户户名：
监管账户银行：
监管账户账号：
我司保证所提供的监管账户为我司名下用于资金监管的专用账户，账户状态正常，无任何限制资金划转的情形。
本公司承诺：（1）购房人转入我司的住房公积金仅作为购房首付款，我司无权支付给购房人。（2）若购房人需解除《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前，我司须向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履行报备手续，并于《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将购房人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全额退还至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指定账户。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司自愿立即返还相应住房公积金款项，并赔偿因此给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占用损失、维权产生的差旅费、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诉讼保全担保费等）。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委  托 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向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申请提取的住房公积金        元，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转入以下开发企业监管账户用于购买房屋坐落为（镇江市商品房认购协议编号：               ）住房的首付款。
开发企业监管账户户名：
开发企业监管账户银行：
开发企业监管账户账号：
本人承诺：上述购房行为真实，并于提取公积金后7个工作日内将与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网上销售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发票提交至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如存在虚假购房等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接受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依法依规采取的处理措施，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如本人与开发企业解除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本人将督促开发企业于解除商品房认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5个工作日内将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全额退还至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附件3：
公积金提取受理回执


姓名：                    证件号码：
公积金账号：              联系电话：
提取金额：                提取金额（大写）：
提取原因：
收款户名：
收款银行：
收款账号：
经办柜员：                提取人签字：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